
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协会

优秀项目经理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促进市政公用行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水平的

提高，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复合型、职业化的工程项目经理队

伍，在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协会（简称“本协会”）会员单位所

承建的市政公用行业工程建设项目中评选优秀项目经理，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优秀项目经理评选，遵循自愿、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第三条 优秀项目经理评选每年组织一次，每年与“精品示

范工程”同时申报，当年组织评选，评选结果以协会发文形式

及《山西市政公用》网站进行公布。

第二章 参评范围和条件

第四条 优秀项目经理的参评范围仅限于在本协会会员单位

中开展，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市政专业）以上执

业资格，从事市政工程建设的项目经理，业绩材料中承担的工程

项目应符合本协会《市政公用行业工程最高质量评价办法》中第

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中的要求。

第五条 优秀项目经理评选条件：

1、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在市场经营活动

中，公平竞争、诚实守信。



2、落实项目经理责任制，履行项目经济责任书规定的职责，

认真执行项目成本核算制，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3、在市政公用行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树立“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的意识，在推进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活动中，取得较

好的经济效益。

4、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责任制，组织施工的工程

项目在施工期间及交付使用一年内，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

5、所主持的工程项目被本协会评价为市政公用行业最高

质量评价“精品示范工程”。

6、参评人员应有任项目经理三年以上的经历，并完整地完

成业绩材料中所承担的工程项目。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加评选：

1、注册建造师证书复查未通过的；

2、近两年所施工的工程发生一般以上质量事故或安全责任

事故的；

3、有拖欠农民工工资或其他不良信用记录的；

4、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第三章 申 报

第七条 优秀项目经理由各施工企业推荐申报至各分会进行

初评，并签署推荐意见，报本协会技术质量处。

第八条 参评个人应如实填写参评申请表，由所在单位签署

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



第九条 参评个人需撰写相关业绩材料，并附执业资格等有

关证明资料。参评资料 1 式 2 份，按通知要求及时申报。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十条 由本协会评审委员会审查申报资料，根据优秀项目

经理评选条件及“精品示范工程”的评价情况，确定优秀项目经

理候选人。

第十一条 候选人名单经本协会会长办公会议批准，确定为

本年度优秀项目经理。

第五章 奖 惩

第十二条 本协会对获得优秀项目经理称号的个人进行表彰，

并颁发荣誉证书。

第十三条 本协会对获得优秀项目经理称号的个人进行动态

观察。凡是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社会信用出现重大不良

记录者，将取消其称号。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本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023 年 3 月 22 日


